股 权 转 让 合 同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南环西路112号                      

法定代表人： 陈明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53125975Q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标的公司（以下简称丙方）：天津市龙洲天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古林街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陈瑞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0049980XM
鉴于：

1.丙方成立于1998年5月18日，系一家依中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479万元；甲方持有丙方100%股权。

2.甲方依法持有丙方100%的股权且有意进行转让，乙方有意受让甲方持有的丙方100%的股权。
3.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子公司股权涉及的天津市龙洲天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5]第1128号）评估：截止2024年12月31日，丙方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4234.57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就前述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转让的标的

甲方将所持有丙方100%股权（以下简称“转让标的”或“目标股权”）有偿转让给乙方。

第二条  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格

转让标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万元（大写：【】万元）。

第三条  股权转让的方式

通过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发布转让标的的转让信息，征集受让方，并采用网络竞价方式，确定受让方和转让价格，签订本股权交易合同，实施股权交易。

第四条  丙方员工的安排
截至2025年9月30日，丙方员工有1人，由甲方负责安置。
第五条  股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一）截至2025年9月30日，丙方尚欠甲方借款10万元，且过渡期间丙方还需向甲方借款用以支付其产生电费、保洁费等零星费用约2万元（具体费用以实际发生的为准），乙方须负责筹集资金确保丙方于2025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清偿前述款项。

（二）除了前述和其他特别约定外，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丙方享有的全部债权及承担的全部债务均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丙方享有和承担。

第六条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及股权变更登记

（一）为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各方一致同意，本合同的股权转让价款均支付至甲方如下指定账户：

1.开户名称：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龙岩岩城支行；

3.银行账号：1410 0801 0900 0025 958

（二）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的时间、条件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万元；同时，乙方同意其向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缴纳的竞价保证金同时转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价款，且乙方同意由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将该款于前述约定的时间前支付至前述甲方银行账户。
（三）股权变更登记
甲方在收到目标股权全额股权转让价款后的5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及丙方将目标股权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

第七条 交易基准日

本合同约定目标股权的交易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从交易基准日起至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止，丙方经营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均由乙方承担。

第八条  股权转让的税收和费用

股权转让中涉及的有关税费，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无明确规定的由乙方承担。
第九条 违约责任

（一）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按期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应付未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如乙方逾期付款超过10日的，除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外，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按股权转让总价款的10%支付违约金，若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继续向乙方追偿。

（二）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按期足额偿还借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应付未付借款本金的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三）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导致守约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违约方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因此产生的律师代理费、诉讼保全费、诉讼保全（保险）费、差旅费、调查费、公证费、公告费等费用。

第十条  保密

在股权过户日之前，除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任何由甲方、乙方、丙方或本合同涉及的其它方提供的未曾公开的信息，任何一方不能泄露给除了上述各方各自的雇员、董事、法律顾问或是本合同或法律允许或要求的人员之外的任何人。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甲、乙、丙三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应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一）发生下列情形的，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

1.因情况发生变化，各方当事人经过协商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益利益的。

2.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本合同的全部义务不能履行的。

3.因本合同中约定的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出现的。

（二）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本合同的，甲方应将乙方的已付款项全额无息返还给乙方。

（三）本合同需变更或解除的，甲、乙、丙三方必须签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协议，并报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备案。

第十三条  甲、乙双方的承诺

（一）甲方承诺甲方合法拥有丙方100%股权，并享有对所转让股权进行处置的权利。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及章程的规定，甲方转让股权事宜已得到甲方必要的内部程序批准。

（二）乙方承诺所受让的股权转让款来源合法，不存在违法所得情况。

（三）乙方承诺在本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其已充分了解转让标的及丙方的资产质量与状况并认可转让标的及丙方的资产质量与现状。在受让转让标的后，放弃对转让标的及丙方的资产质量与状况提出任何异议的权利。

（四）乙方承诺并认可：甲方提供会计报表及其他文件资料仅供乙方受让转让标的参考，不作为转让标的资产价值标准。
（五）乙方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丙方不得使用“龙洲”字号（包括但不限于“龙洲”和龙洲图形商标），及以甲方子企业名义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其他

（一）上述条款若有未尽事项，由甲、乙、丙三方协商后另行约定。

（二）本合同由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三）本合同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执贰份，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执壹份，工商管理部门执壹份。

（以下无正文，为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处）

转让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受让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标的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本合同签订地点： 龙岩市新罗区

本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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